
玉溪市江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老干部支部书记、委员岗位补贴经费。
立项依据

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离退休干部的服务管理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结合玉溪市江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离退休人员党支部工作实际，特设立老干部支部书记、委员岗位补贴经费。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基本概况

成立玉溪市江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老干部支部书记、老干部委员岗位补贴经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长：李培华

主要职责：全面负责组织项目实施。

委员：朱崇云等2人
主要职责：具体负责组织项目实施业务工作。

项目实施内容

健全离退休人员党支部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具体措施是:支部书记、委员岗位补贴列入单位年度财政预算予以保障。支部书记岗位补贴标准为120.00元/人·月，委员岗位补贴标准为60.00元/人·月。

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2,880.00元，用于玉溪市江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离退休人员党支部老干部支部书记、委员岗位补贴。

项目实施计划

（一）分月用款计划

玉溪市江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老干部支部书记、老干部委员岗位补贴经费的使用遵循“合理、务实、有效、节约”的原则，按照具体实施措施，据实列支。
（二）支出目标
开展好玉溪市江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离退休人员党支部的服务管理工作、有序有效组织离退休干部发挥好作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余热、再作奉献，增添正能量。

项目实施成效

进一步做好新时代离退休干部的服务管理工作，始终把“让党放心、让老同志满意”作为老干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不断为老同志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创造条件；进一步从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离退休干部；健全服务管理长效机制，用心用情、精准服务，让离退休干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玉溪市江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污水处理厂（厂网一体化）PPP项目。

二、立项依据

本项目于2016年正式开展社会资本方引进工作，并于2016年11月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正式确定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为社会资本合作方；2017年7月区供排水公司与政府采购选定的社会资本方签订《合资协议》，共同组建项目公司-玉溪桑德星源水务有限公司；区住建局2017年8月3日与项目公司《签订PPP 项目合同》，授予项目公司投资、建设、运营、管理项目，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并收取费用，获得财政补助的权利。根据合同，区住建局、区财政局、区供排水公司、玉溪桑德星源水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25日完成了玉溪市江川区污水处理厂（厂网一体化）南厂和北厂项目移交。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玉溪市江川区污水处理厂（厂网一体化）PPP 项目包括四个子项目，即江川区污水处理厂、南片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北片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南北污水处理厂管网完善工程。
五、项目实施内容

本项目的建成，使县城污水收集率由70%增长到80%左右，江城镇污水收集率达到了30%。经统计，南片区污水处理厂2013年处理污水2656200吨，去除COD447.15吨，氨氮90.44吨，日均处理污水7589吨；北片区污水处理厂2013年处理污水398136吨，去除COD33.85吨，氨氮5.32吨，日均处理污水1105吨。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投资概算：23261.63万元，资金来源：南北污水处理厂及江川区污水处理厂存量资产19261.63万元，管网建设4000万元。本年预算污水处理服务费1648万元，全部为财政预算内资金。资金到位，按合同约定款项拨付。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本工程建成后，主城区及江城镇污水收集处理率得到有效提升。据统计，南北污水处理厂2018、2019年共处理污水处理1172.45万立方米（其中南片区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730.79万立方米，北片区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441.66万立方米），平均日处理污水1.628万立方米，已达设计处理能力2万吨/日的81.42%，削减COD2180.92吨，削减氨氮266.86吨。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污水处理厂运营，有效解决了主城区处理能力不足及江城镇污水直接入湖问题，对保护星云湖，不断改善星云湖水质及城市人居环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保护星云湖，不断减少入湖污染物总量做出了积极贡献。
